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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12月17日

台州市高德投资有限公司与颜月祥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台州市高德投资有限公司与颜月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台州市高德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颜月祥。台州市高德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转让方，颜月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颜月祥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6年2月25日的剩余本金及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
特此公告。

台州市高德投资有限公司
颜月祥

2020年12月17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16]年[2]月[25]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开门红门业有限公司

累计

担保人名称

浙江武义金灿门业有限公司、应作家、吕梅雪、应桃钦、应跃亮、应刚建、鲁巧相、浙江新超亚实业有限公司、应荣伟、应林群

币种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758.44

2758.44

账面本息合计

496.5192

496.5192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3254.9592

3254.9592

备注

绍兴柯桥百芳贸易有限公司 杨彭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杨彭峰与绍兴柯桥百芳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为2019年12月 13日），绍兴柯桥百芳贸易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杨彭峰。绍兴柯桥百芳
贸易有限公司与杨彭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杨彭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以下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杨彭峰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
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百芳贸易 联系电话: 0575-81116877
杨彭峰 联系电话: 13600635118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
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07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杨彭峰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绍兴柯桥百芳贸易有限公司
杨彭峰

2020年12月17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奇佳针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9】年【07】月【18】日）

账面本金余额

22596365.15

22596365.15

账面利息余额

12993467.48

12993467.48

账面本息合计

35589832.63

35589832.63

担保人

浙江宇展印染有限公司、倪立奇、罗静

备注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四德律师事务所双方
协商决定，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四德律师
事务所，浙江四德律师事务所更名为浙江合创（余姚）律
师事务所。浙江四德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的全部债权
债务由浙江合创（余姚）律师事务所承继，具体合并事宜

按双方吸收合并协议执行，合并事项报浙江省司法厅核
准。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
浙江四德律师事务所
2020年12月17日

变 更 公 告

当事人：宁波北仑百宝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0日至2020年10月15日，你公司在未取

得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宝山路67号（凤凰国际
商务广场）3幢411室店铺的《卫生许可证》情况下擅自营
业开展住宿服务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八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
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宁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

第十五条第（二）项、第十六条的规定，拟给予你公司以下
行政处罚：

1、警告；
2、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到宁波市北仑区

卫生监督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闽江路629号231室）
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仑卫公罚告﹝2020﹞0122
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2月17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0）浙0726民初4446号
黄成成、黄姗姗：本院受理原告黄美清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
2021年3月18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11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1号

本院根据王双双的申请，于2020年11月16日裁
定受理了浙江浦江小芽儿绗缝工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小芽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12月10日指定
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小芽儿公司管理人。

小芽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20年12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你应在2021年1月14日前，向小芽儿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亚太大道518号亚太广场A座
四楼，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200；联
系 人 ：于 晔 琳 ；联 系 电 话 ：0579-84150592、
15005795562、1396795758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小芽儿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小芽儿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月15日上午9：00在仙华法庭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属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属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7破10号

2020年8月31日，本院根据浙江磐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卓展贸易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卓展贸易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也无力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债务人浙江卓展贸易有限公司现无财产可供分
配，也无力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宣告浙江卓展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应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07条、第120规定，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
裁定宣告浙江卓展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卓
展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986号

王毅强：本院受理原告姜玉青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498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
归还欠款本金2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00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5155号

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周小璐诉你返还原物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5155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金手镯，重约13.8克，折合
市场价格8829元；若你不能归还手镯，则赔偿损失
8829元。并且原告诉请要求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1破7号

我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浙0781破
1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兰亚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作为
管理人。因兰溪市兰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资产已明显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根
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作出（2017）
浙0781破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溪市兰
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4029号

赵尚龙：本院受理原告徐保德与你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3民初
40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赵尚龙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保德借款 400000元，
并支付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 月17日起至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7924元，公告费300元，合计8224元，由你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7924元。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1974号

陈骐、陈聪：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骐、陈聪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4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
陈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9399.49
元及截至2020年4月1日的利息17415.93元、费用
158.80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
费用（以年利率24%为限）；被告陈聪对上述款项负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聪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陈骐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2130元，由被告陈骐、陈聪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480元在
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
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2490号

何新磊：本院受理原告包朝晖与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2490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包

朝晖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
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08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430元在提交上
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
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2636号

李金星：本院受理原告李学伟与你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2636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李学伟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元，并支付
自2020年7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17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在提交
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2703号

明汉武：本院受理原告陈永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2703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永
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2月2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390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740元在
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597号

陈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浙 1004 民初

359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人民币11808.96元及截至2020年3月20日的利
息、费用等合计人民币4510.73元，并支付自2020
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双方合约约
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和律师费1000元（以上利
息、违约金及律师费总和以月利率2%为限）。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89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240 元在提交
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598号

吴新新：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4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用卡
透支本金人民币9754.40元及截至2020年3月20日
的利息、费用等2872.39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2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双方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违约金和律师费1000元（以上利息、违约金及律
师费总和以月利率2%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8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50元在提交
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601号

王新卫：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3601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9362.12元及截至
2020年3月20日的利息、费用等9381.19元，并支
付自2020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双方
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和律师费1000元（以
上利息、违约金、费用及律师费等总和以月利率2%
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人民币12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550元在提交
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603号

黄菊春：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1004民初360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 金人民币9614.66元及截至2020年3
月20日的利息、费用等2421.96元，并支付自2020
年3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双方合约约定
计算的利息、费用、违约金和律师费1000 元（以上
利息、违约金、费用及律师费等总和以月利率2%为
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78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3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
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
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 市 财 政 局 ，账 号 ：19-900 0010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661号

贺野光：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4民初366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
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19979.69 元及截至2020 年 5 月 19 日的利息
4542.08元、违约金1514.02元，并支付自2020年5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规定计
算的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以月利率2%为
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人民币12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550元在提交上
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12月15日第10版法院公告
栏中，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4民初
4446号，开庭信息应为“2021年3月5日上午九时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本报2020年12月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浦
江县人民法院（2020）浙0726民初4505号，内文“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16000元”更正为“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160000元”，特此更正。

戴怀远遗失人民警察证一本，警号
33106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作出（2016）浙
0326民算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温州森洋水产有限公
司清算方案》，温州森洋水产有限公司财产本次可供分配
破产财产总额为6785105元，清算组现对清算财产实施分

配。
特此公告

温州森洋水产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2月17日

温州森洋水产有限公司清算方案公告


